
 

遗失补办教师资格证流程 
 

1. 准备补办资料（表册可在常宁教育政务网下载）

2. 在指定时间段提交资料

（具体时间段见常宁教育政务网资格认定公告）

3. 资料初审

4. 上级复审资料

5. 补发证书

遗失补办教师资格证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① 《教师资格证书补发换发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

② 《本人档案中存放的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或《教师

资格过度认定申请表》复印件（需加盖档案保管单位的公章，

签署“与原件相符”字样）

③ 原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

④ 一寸免冠近照 1 张。

⑤ 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(身份证号码或姓名等信息有

变更的，需要到发证机构或者户籍管理机构出据证明。

⑥ 《湖南省教师资格认定信息数据更正表》（如有证书所

载信息不完全或错误情况）（一式两份）


